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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作業手冊

履約期間: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招標案號:LP5-1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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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大綱



保障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死亡時，本公司依照契
約約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如:故意行為、自
殺、施用毒品、酒後駕車等條款所列除外事項不予理賠)

保障對象
教育部所轄之各級公、私立大專校院具學籍之獎助生(以記載於被保險人名冊內為限，且每⼀被保險
人不得重複投保本專案)

履約期間
自113年01月01日00時起至113年12月31日24時止

(保險最到期日最晚為113年12月31日24時)

保險天數
⼀年、11個月、10個月、9個月、8個月、7個月、6個月、5個月、4個月、3個月、2個月、1個月(不
滿1個月視為1個月)

被保險人數
每張保單最低投保人數為5人，未滿5人恕不受理(⼀律記名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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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保障計畫說明



保障內容
身故保險金:新臺幣1,000,000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主管機關公布最新失能等級表給付(新臺幣50,000元至1,000,000元)

意外門診醫療保險金:50,000元
傷害住院醫療保險金:住院每日新臺幣1,000元
註:意外門診醫療保險金及傷害住院醫療保險金合計最高給付金額為新臺幣50,000元

保單條款
身故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實際年齡已達15足歲後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
起180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但超過180日死亡者，受益人若
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限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天致成附表所列失能
程度之⼀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金，其金額按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與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
但超過180日致成失能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
此限。

4

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保障計畫說明



保單條款
意外門診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內，經登記合格的
醫院或診所以門診方式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健康保險給付部分或不屬全⺠健
康保險給付範圍之費用，給付「傷害醫療實支實付保險金」。

倘被保險人不以全⺠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治療或被保險人前往不具全⺠健康保險之醫院或診所治
療者，致該項醫療費用無法獲得全⺠健康保險給付，本公司依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該項醫療費用之
65%給付，但最高給付金額仍受前項之限制。

傷害住院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限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天內。經登記合格的
醫院治療者，本公司就其住院日數，給付保險單所載「傷害住院醫療保險金」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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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畫說明

天 數 12個月 11個月 10個月 9個月 8個月 7個月

保 費 166元 158元 149元 141元 133元 125元

天 數 6個月 5個月 4個月 3個月 2個月 1個月

保 費 108元 91元 75元 58元 42元 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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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投保流程、文件

至兆豐產物官網「大專校院獎助學生保險專區」⼀、表單下載區－要保資料下載文件
（含要保書、投保名冊、費用明細表、團體保戶權益確認書、匯款帳號）

至兆豐產物官網「大專校院獎助學生保險專區」九、各學校服務窗口查詢窗口
填寫完成要保文件Ｅ－Ｍａｉｌ予本司服務窗口（若採匯款方式請先提供已匯款之證明）

本公司進行審核及出單作業
上述作業完成後寄送保險單及收據

若選擇超商繳費，請持檢附之超商繳費單前往繳費

註：相關填寫範例請下載專區內之填寫範例，名冊請另外提供電子檔，以加速處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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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加、退保流程、文件

至兆豐產物官網「大專校院獎助學生保險專區」⼀、表單下載區－加退保資料下載文件
（加退保表格）

至兆豐產物官網「大專校院獎助學生保險專區」九、各學校服務窗口查詢窗口
填寫完成文件Ｅ－Ｍａｉｌ予本司服務窗口

本公司進行審核及出單作業
上述作業完成後寄送批單及收據

需加收保費持繳費單前往繳費，需退款請提供學校帳戶予本司退款

註：相關填寫範例請下載專區內之填寫範例，當月加退保須於次月１０日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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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理賠流程、文件

至兆豐產物官網「大專校院獎助學生保險專區」⼀、表單下載區－理賠資料下載文件
（傷害保險理賠申請書、保險金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將理賠相關文件寄送至本公司理賠部

本公司理賠人員檢視理賠文件並進行審核

審核通過後本公司給付理賠保險金

註：若理賠填寫過程有相關問題，請撥打本公司個人保險理賠服務部專線
（02）23812727 分機8161、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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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Q&A

Q:陸生或外籍學生是否可投保?
A:如有本國大專校院學籍身份獎助學生可為承保對象，投保時須檢附「有效居留証影本」

Q:投保要保單位用印有無限制?
A:可使用系所或學校行政單位圓戳章，但須有學校名稱，代表人章可使用系所或學校行政
單位主管章(例外:不接受特定用途章，如發票專用章或印章上註名為特定用途之專用章)

Q投保學校如查無服務窗口，如何處理?
A:本專案服務窗口係依據全國大專校院名單配置，如查無服務窗口請洽總公司個人保險營
業部(02)23812727分機8585林憲毅先生。

Q要保書上保險起始日?
A:本專案要保書起始日固定為24時，恕不接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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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Q&A

Q:需多久前完成要保文件作業?
A:需於「保期開始前5個工作日」完成要保文件送件

Q:要保文件送件後，多久可以收到保(批)單及收據?
A:於要保文件(加退保文件)「收齊後10個工作日」內完成保單(批單)、收據寄發。
(如投保人數較多，提供「名冊電子檔」將能加速保(批)單製作。

Q保費需何時完成繳納?
A:收到保(批)單及收據後，需於保期開始30日內完成保費繳納作業
(若欲使用匯款方式繳費，為使帳務核對順利請於投保時先行繳納保險費，並於投保
時先行提供匯款憑證)

Q繳費方式?
A:匯款繳款-匯款帳戶請由官網「大專校院獎助學生保險專區要保文件下載處下載。
超商繳費-取得保(批)單後，連同隨信附上之超商繳費單前往超商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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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Q&A

Q:何謂意外傷害事故?(自殺、酒駕、施用毒品、故意行為等是否可以理賠?)
A: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如:車禍、跌倒滑倒等)
自殺、酒駕、施用毒品及故意行為均為除外責任，於保單內所列之除外責任，本公司不
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註:酒駕係指飲酒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附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
款，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

Q:理賠申請期限?
A:由本保險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2年不行使而消滅。
(即自事故發生日起2年內不行使即消滅範例:113年4月5日發生事故，最晚須於115年4月5日
前提出理賠申請)

Q理賠作業需幾天?
A:本公司收到理賠申請書及應檢附文件後，經審核無誤無待補充資料後，於15個日曆天內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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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
Q&A

Q: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係指那些親屬?
A:依據⺠法第1138條規定:「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
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繼承:
1.直系血親卑親屬(子女)、2.⽗⺟、3.兄弟姊妹、4.祖⽗⺟
上列順位繼承人，都需跟被繼承人之「配偶」共同繼承。
範例1:被保險人有配偶及2名子女，身故保險金100萬元將由配偶領取50萬保險金，2名
子女各領取25萬元保險金。
範例2:被保險人無配偶及子女，繼承人為⽗親與⺟親，身故保險金100萬元將由⽗親領
取50萬元保險金，⺟親領取50萬元保險金。

Q:如何搜尋本司「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專區」(官網:https://www.cki.com.tw/)
A:於入口網站搜尋「兆豐產物」進入本司官網，於官網上列「客戶服務」列表內「其他服
務」，可找到「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傷害保險」專區，相關資料及聯絡資料於網頁上均
可查詢到，若仍有疑問，可致電(02)2381-2727 分機8585 林憲毅先生詢問。


